屏東縣國中小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 

94年5月5 日屏府教學字第0940085900號函頒

94年5月26日屏府教學字第0940100777號函修訂

103年7月16日屏府教課字第10321735600號函增列修訂

一  屏東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凖則第五條規定，成立「屏東縣國中小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為本會），以落實教育部常態編班政策。

二  本會任務如下：

（一）負責推動本縣各公私立國中小常態編班。

（二）規劃常態編班評鑑制度。

（三）評鑑各國中小常態編班執行成效，並於每學年度結束前提出報告。

（四）依評鑑報告建請獎懲事宜。

三 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由教育處處長兼任；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員聘兼之：

（一）教育處人員代表一人。

（二）國中小校長代表二人。

（三）地方教師會代表五人。

（四）學生家長會代表五人（國中代表三人、國小代表二人）。

（五）學者專家代表一人。

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三分之一，前項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連任，任期內因故出缺時，得由主任委員補行遴聘，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
四  本會以每年召開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經委員三人以上連署，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均由主任委員主持，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，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。

五 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主任委員指定教育處科長或督學擔任，並承主任委員之命，辦理本會相關行政業務。

六  本會之決議以委員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同意行之。

七  本會召開會議時，如有必要得就相關議題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或人士列席說明、討論及提供意見。

八 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。但在經費許可下外聘出席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。

九 本要點經縣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